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７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

权益保护若干规定》，现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宜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３

：

３０

开始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１２

月

２１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

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星期二）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２１６３

号行政中心一号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投票规则：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系统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七）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均

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

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所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１

、审议《关于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相关披露请查阅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的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２１６３

号行政中心二楼董事会秘书室。

（四）会议登记办法：参加本次会议的非法人股东，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持股东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委托

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领取会议相关资料。 （股东授权委托

书样式详见附件

１

）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系统投票，网络

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Ａ

、

Ｂ

股相同），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

行投票。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５２１

美菱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２１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４

）输入委托股数，表决意见；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进行统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对总议案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以此类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

２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３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５

、注意事项：

（

１

）对上述表决议案可以按任意次序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系统，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

５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

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股东可以采用“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股东申请数字证书

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

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

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

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２０８３２２５／８２０８３２２６／８２０８３２２７

。

４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具体操作办法：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５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事项说明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３

、公司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增加“总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为

１００

元），股东如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了重复投票，则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

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２１６３

号

（

２

）邮政编码：

２３０６０１

（

３

）电 话：

０５５１－２２１９０２１

（

４

）传 真：

０５５１－２２１９０２１

（

５

）联 系 人：朱文杰、余啸海、樊旭文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合肥美菱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

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说明：请投票选择时打

√

符号，该议案都不选择的，视为弃权。如同一议案在赞成和反对都打

√

，视为废票）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委托日期：

有限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１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年产

３００ＭＷ

太阳能晶体硅片及

１００ＭＷ

组件项目实施计划及对江苏宏宝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宏宝光

电”）的注册资本由

１７

，

５００

万元增资至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由原股东按各自的持股比例以货币方式向宏宝光电

增资，其中公司增资

４

，

１２５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宏宝锻造有限公司增资

２

，

５００

万，江苏港洋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增资

４０００

万元，张家港市金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１

，

２５０

万元，朱礼君增资

６２５

万元。 详

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调整年产

３００ＭＷ

太阳能晶体硅片及

１００ＭＷ

组件项目实施计划及对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收到了控股子公司宏宝光电送达的工商变更登记材料，取得了江苏省张家

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登记事项 相关内容

企业名称 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张家港经济开发区（杨舍镇河北村）

法定代表人 朱剑峰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研发；太阳能晶体

硅片及组件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股票简称：伊利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８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９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催告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

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

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发布《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催告通知》。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三）上午

９

时。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三）

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至

３

：

００

。

（二）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金四路

８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时，如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

准。

（四）以下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版）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与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

ｃｎ

）

上“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五）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星期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符合出席会议要求的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至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３０

）持

有关证明到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金四路

８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并于会议开始前一个小时

到大会秘书处领取会议出席证。

１

、个人（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本、持股证明并提供以上证件、材

料的复印件；个人（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股票账户本、持股证明、委托

代理书和受托人身份证并提供以上证件、材料的复印件。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股票账户本、持股

证明并提供以上证件、材料的复印件；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股票账户本、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书和受托人身份证并提供以上证件、材料的复印件。

３

、异地股东可按以上要求以信函（邮政特快专递）、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登记时间以送达公司的时间为

准，信函（邮政特快专递）、传真中必须注明股东住所详细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

４

、联系人：旭日、赵洁

５

、电话：（

０４７１

）

３３５００９２

６

、传真：（

０４７１

）

３６０１６２１

７

、邮编：

０１００８０

（七）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与会者交通费、住宿费等自理。

（八）公司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金山开发区金山大道

１

号。

（九）其他事项：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若有变更将按规定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２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审 议 议 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

）发行方式及时间

３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４

）发行对象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６

）锁定期安排

７

）上市地点

８

）募集资金用途和数量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

版）的议案》

５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与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合同的议案》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注：委托人在授权书相应表决意见栏内划“

√

”。

股东：

股东帐户号：

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

盖章）：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日

附件

２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总提案数：

７

个（表决议案数为

１６

个）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８８７

伊利投票

１６ Ａ

股股东

２

、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在表决议案时，须填报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全体议案，以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以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二中的事项一，

２．０２

代表议案二中的事项二，依此类推；以

３．００

元代

表议案三，以此类推。 在“申报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对于本

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申报股数如下表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元）

申报股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议

案

表示对全体议案表决

９９．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１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２ ２

）发行方式及时间

２．０２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３ ３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２．０３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４ ４

）发行对象

２．０４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５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２．０５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６ ６

）锁定期安排

２．０６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７ ７

）上市地点

２．０７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８ ８

）募集资金用途和数量

２．０８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９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０９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１０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３．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

究报告（修订版）的议案》

４．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５．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６

《关于公司与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６．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星期一）

Ａ

股收市后，持有公司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

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８８７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８８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８８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８８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

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

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２２０

，

６２８

，

８７８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８．９２％

（剔除银三角撤站

的影响，同比减少

７．４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２

，

５４６

，

２４６

，

４４４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４．６８％

（剔除银三角撤站的影响，同比减少

２．６９％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通行

服务

收入（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份

同比增

长率

（

％

）

昌九高速

６５

，

８６１

，

０７０ ７０

，

６３０

，

６４７ －６．７５ ７２５

，

７４１

，

１５４ ７２６

，

２３４

，

３２１ －０．０７

昌樟高速

（含昌傅）

５８

，

５７７

，

０９２ ６０

，

２１０

，

０１４ －２．７１ ６６０

，

２０７

，

７０１ ６８２

，

０４５

，

３７３ －３．２０

昌泰高速

４７

，

８６３

，

３８４ ５７

，

０６３

，

０１６ －１６．１２ ５９３

，

９０６

，

６８５ ６９３

，

３９９

，

３６８ －１４．３５

九景高速

３３

，

９４９

，

２２２ ３３

，

６９１

，

３４３ ０．７７ ３９１

，

９７１

，

５０２ ３４４

，

７７５

，

１６７ １３．６９

彭湖高速

１

，

９０９

，

５３５ １

，

９４２

，

８０９ －１．７１ ２１

，

９４４

，

４８４ ４

，

２５０

，

２６３ ／

温厚高速

１２

，

４６８

，

５７５ １４

，

８２１

，

９７１ －１５．８８ １５２

，

０９１

，

３８８ １６５

，

４３４

，

２１２ －８．０７

银三角

互通立交

／ ３

，

８６９

，

１６６ ／ ３８３

，

５３０ ５５

，

１７９

，

８０３ ／

合计

２２０

，

６２８

，

８７８ ２４２

，

２２８

，

９６６ －８．９２ ２

，

５４６

，

２４６

，

４４４ ２

，

６７１

，

３１８

，

５０７ －４．６８

注：

１

、彭湖高速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通车运营；

２

、银三角互通立交收费站已于

２０１１

年元月底正式撤销，停止收费。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江西省交通厅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且未经审计。 上述数据与定期报

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须谨慎引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２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参股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煤炭供应保障水平，充分发挥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国电燃料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燃料”）专业优势，适度介入水运煤运销存管理，加强公司对水运煤的控制力，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３

，

６００

万元，在不超过

１．１

元

／

每份出资的基础上参与武汉燃料的增资扩股，出资方式为：以经评估后的内部核算电厂———国电长

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沙市热电厂（以下简称“沙市电厂”）的部分储运资产（主要包括江边码头、卸煤、输送

设备和储煤设施等）实物资产出资

１

，

７８８．３３

万元，现金出资约

１

，

８１１．６７

万元。 增资完成后公司出资占其注

册资本的

２０％

（本次交易相关内容及决议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１

月

２

日和

１２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

２０１１－０４２

、

２０１１－０４９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与国电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燃料”）签署《重组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

司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的约定，公司以现金和实物相结合的方式出资

３

，

６００

万元参股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燃料”），增资后武汉燃料注册资本增加到

１６

，

４３８．３５６２

万

元，公司所持股份占武汉燃料注册资本的

２０％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有关部门批

准。

二、协议主要内容

１．

出资金额： 武汉燃料本次增资扩股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评估基准日确定的评估价确定每份出资为

１．０９５

元。国电燃料本次出资金额为

９

，

４７２．５０

万元，按每股

１．０９５

元折股

８

，

６５０．６８５０

万元，加上武汉燃料原

有资本金

４

，

５００

万元，共计出资额

１３

，

１５０．６８５

万元，占武汉燃料注册资本的

８０％

；公司出资额为

３

，

６００

万

元，按每股

１．０９５

元折股

３

，

２８７．６７１２

万元，占武汉燃料注册资本的

２０％

。

２．

出资方式：本次增资扩股双方均以现金和实物相结合的方式出资（具体金额及实物资产评估情况详

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０４２

号《关于参与国电

武汉燃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并与关联方形成关联共同投资的公告》）。

３．

付款安排：协议双方增资资本在《协议书》生效后

１０

个工作日一次到位，注册资本一经注入不得抽

回。

４．

费用承担：经协商一致，增资过程中发生的全部费用由武汉燃料承担。

５．

治理结构：（

１

）武汉燃料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国电燃料推荐

３

人；公司推荐

１

人；职工董事

１

名，经武汉燃料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由国电燃料推荐，董事会选举产生。

（

２

）武汉燃料监事会由

３

人组成，其中国电燃料推荐

１

人；公司推荐

１

人；职工监事

１

名，经武汉燃料

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

１

人，国电燃料推荐，监事会选举产生。

（

３

）武汉燃料设总经理

１

人，副总经理

２

人，均由国电燃料负责推荐，经董事会聘任。

６．

违约责任：《协议书》生效后，任何一方擅自终止本协议或迟延付款的，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

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７．

生效条件：《协议书》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后成立，经双方有权决策

机构审批通过后生效。

除上述内容外，本协议无其他重要条款。

三、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扩股前后，武汉燃料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

） 股份数额（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增资前 增资后

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８０ ４

，

５００ １３

，

１５０．６８５０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２０ ０ ３

，

２８７．６７１２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４

，

５００ １６

，

４３８．３５６２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参与武汉燃料增资扩股的

３

，

６００

万元采取现金和实物资产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实物部分为公司

已关停的内部核算电厂———沙市热电厂的部分储运资产，主要包括江边码头、卸煤、输送设备和储煤设施

等，该部分资产价值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评估后，确认为

１

，

７８８．３３

万元，剩余

１

，

８１１．６７

万元公司将以现金方式补足。

２００８

年武汉燃料成立时注册资本

４

，

５００

万元，均为国电燃料以现金方

式出资，出资价格为每份出资

１

元。本次国电燃料参与武汉燃料增资扩股的

９

，

４７２．５０

万元采取现金和实物

资产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储煤厂等储运资产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评估后，确认为

２

，

６３９．１０

万元， 其余部分均以现金补足。 在扣除国电燃料于评估基准日在武汉燃料享有的盈余公积

９１．３８５０

万元和未分配利利润

１

，

１８３．４３３７

万元后，公司每份净资产为

１．０９５

元，本次国电燃料与公司出资

价格相等。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武汉燃料注册资本增加到

１６

，

４３８．３５６２

万元。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重组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协议书》。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48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011

年

12

月

13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伟波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副董

事长的议案》

.

同意选举黄伟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黄伟鹏先生为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同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二、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成员的议案》

.

同意提名如下人员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公司董

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组成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黄伟波先生（主任委员）、黄伟鹏先生、哈成勇先生；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哈成勇先生（主任委员）、邹建华先生、黄伟鹏先生；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邹建华先生（主任委员）、王朝曦先生、黄侦杰先生；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王朝曦先生（主任委员）、黄少群先生、邹建华先生。

三、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议案》

.

同意聘任黄伟鹏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同意聘任黄侦凯先生、黄侦杰先生、刘志平先生、王启光先生、刘炜先生、邬军晖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

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同意聘任杨明贵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同意聘任邬军晖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邬军晖先生联系方式：电

话：

0754-82481503

；邮箱：

wujh@xlhg.cn

；传真：

0754-82493128

）

四、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罗世旺先生为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罗世旺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罗世旺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

0754-82481503 020-62612188-408

；邮箱：

luosw@xlhg.cn

；传真：

0754-82493128 020-62612100

）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3

日

附：

简历

1

、黄伟波，男，董事长，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1

年

10

月出生。 兼任中国化学试剂工业协会

会员、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理事。曾任汕头市西陇化工厂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广东西陇化工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对化工企业的运作和战略规划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

黄伟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66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30%

，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黄伟波先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

、黄伟鹏，男，副董事长兼总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1

年

1

月出生，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系本科毕业，拥有中山大学

EMBA

。 兼任汕头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政协汕头市金平区常务委员；

广东省工商联执委；汕头市工商联

(

总商会

)

副会长；汕头市金平区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政协汕头市金平

区政协第三届委员会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汕头校友会副会长；广东省食品添加剂协会常委。

曾任汕头市西陇化工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获得首届华商领袖年

会授予

"

全球

100

位华商品牌人物

"

荣誉称号；获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汕头市科技进步奖多项。 在企业

的规范化管理、市场拓展等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黄伟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66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30%

，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黄伟鹏先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

、黄少群，男，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6

年

9

月出生。 曾任汕头市西陇化工厂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广东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在市场开拓、营销管理方面有

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黄少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66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30%

，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黄少群先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4

、黄侦杰，男，董事兼副总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7

年

11

月出生，中山大学

EMBA

（在

读）。曾任广州市西陇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在市场开拓、营销管理方

面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

黄侦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09.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5%

，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黄侦杰先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5

、哈成勇，男，独立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8

年

12

月出生，博士学位，中科院广州化学

有限公司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02

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兼任深圳中科院知识产权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现任中国化学会理事、广东省第四届学位委员会委员、《精细化工》编委会副主任。 广东省化工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教授、政协广州市委员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林业科学

院南京林产化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室党支部书记、研究室主

任、硕士生导师、工会主席、常务副所长（法人代表）。 近年来共承担国家级及省级课题

10

多个，出版了多部

个人专著，发表了

120

多篇刊物论文，并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42

项。

哈成勇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

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6

、邹建华，男，独立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5

年

6

月出生，中山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3

年晋升为教授，

1995

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讲国际

商法、国际经济法、经济法、国际贸易实务和国际商务谈判实务等课程。曾赴日本国立一桥大学、东京大学和

早稻田大学及美国春田大学学习、讲学或合作研究。 目前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

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广东国际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广州中大控股公司董

事；中山大学产业集团董事；广州中大中鸣科技公司董事；广州百货集团独立董事等职。

撰写出版专著、译著、教材共

23

部，在全国核心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公开发表论文五十余篇。主持并已完

成国内外课题

24

项，其中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项目、日本国

际交流基金项目和广东省及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清远市、东莞市等政府主管部门的项目。目前主持的项

目有： 广东旅游集团发展战略及

"

十二五

"

规划等课题。

邹建华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

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7

、王朝曦，男，独立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2

年

7

月出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

生毕业，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及中国律师资格。现任广州市天高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曾任香

港白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兼任子公司文德广运出版发行集团财务总监）；中讯群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CFO

兼中讯华亿（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白马广告有限公司运营副总经理助理（兼任子公司宽

容互动广告公司财务经理、总经理助理）；湖南商学院会计系教师。

王朝曦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

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8

、黄侦凯，男，副总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5

年

10

月出生，中山大学

EMBA

总裁研修班。

曾任汕头西陇物流部主管；广东西陇化工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广东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供应链中心总经理；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黄侦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09.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5%

，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黄侦凯先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9

、刘志平，男，副总裁兼技术总监，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1

年

5

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硕士

研究生毕业，高级工程师。 曾任上海化学试剂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技术中心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部主任；西陇有限副总经理兼技术中心总经理、汕头西陇总经理。

1999

年获上海市优秀

科技工作者称号，

2007

年获潮汕星河张章笋科技创新奖，

2008

年获汕头市优秀拔尖人材称号。 历年参与并

完成各类国家项目近

20

项，省、市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项目近

40

项。 发表论文

11

篇，合作编译专业论著

2

部。

刘志平先生通过汕头市名远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77.68

万股。 刘志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10

、王启光，男，副总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8

年

2

月出生，工学学士。 曾任广东皮宝制药

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加拿大天子富（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广东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中心

总监。 对营销管理、对外投资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王启光先生通过汕头市名远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62.83

万股。 王启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11

、刘炜，男，副总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6

年

6

月出生，大学学历。 曾任香港上市公司

TTI

创科集团高级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美资企业中山市普宇电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旭硝子汽

车玻璃（佛山）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具有近

20

年的知名外企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经验。

刘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12

、邬军晖，男、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2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

任职于中国普天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广东普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邮电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自

2008

年

6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证券部经理、资本运营总监。 对股份制改制、投资并购、法人治理、公司上

市及资本运营等方面有着丰富经验。

邬军晖先生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邬军晖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管的情形。

13

、杨明贵，男，财务总监，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5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杨明

贵先生自

2005

年

10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上海西陇财务经理、财务中心总监助理兼核算经理、财务中心副总

监。 对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及财务监控有着丰富经验。

杨明贵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14

、罗世旺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9

年

4

月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专

业。曾先后在广东东菱凯琴集团任法务部经理、广东威创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任上市法律顾问、君华集团法律

顾问。

2008

年

12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法务经理、董秘办副主任。在企业改制、风险管理、投资并购方面具

有丰富经验。

罗世旺先生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与上市

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49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会议由牟勇先生主

持，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

并通过如下决议：

本次会议以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牟勇为公司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2

月

13

日

附

牟勇先生简历

牟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0

年

3

月出生，本科学历，历史学学士。 先后在多家大型及

知名港企、台企从事行政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2003

年

5

月加入本公司，曾任本公司行政及人力资源中心总

监、总裁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现任本公司监事。牟勇先生在企业经营战略策划、人力资源开

发与管理、企业改制、

IPO

运作等方面均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牟勇先生通过汕头市名远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9.13

万股，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2011-046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

1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为对公司原

LED

业务（包括

LED

颗粒生产和直下式

LED

背光模组生产）的扩

产。 公司目前

LED

颗粒的年产能为

10

亿颗，直下式

LED

背光模组的年产能为

150

万套。

（

2

）为了进一步适应客户需求、更好的服务客户占领市场，本公司拟通过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增加对

LED

颗粒生产线及

LED

背光源生产线的投入，

LED

颗粒产能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两倍，

LED

背光源生产线

产能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两倍。

2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本次投资尚未通过董事会审议。

3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

2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扩产使得

LED

颗粒年生产能力达到

30

亿颗，

LED

背光模组年产能达到

450

万套。

公司

LED

扩产投资所需资金为

1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为

8500

万元，房屋投资为

500

万元，流动资金

1000

万元。

公司

LED

颗粒产能扩产项目

2012

年

4

月完成达产，公司

LED

背光源项目扩产

2012

年

2

月完成达产。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由本公司全额投资，无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目的：

1

、根据市场开拓及客户的反馈情况，公司生产的

LED

背光源市场需求旺盛

,

使得公司目前产能紧张。

2

、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东魁照明有限公司开发生产的照明灯具产品中，所需

LED

颗粒主要从公司采

购，根据苏州东魁照明有限公司的反馈，其市场前景较好，对公司

LED

颗粒产能提出进一步要求。

存在的风险：

1

、本次扩产投资事项及规模尚需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2

、公司虽在

LED

系列产品上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但其对于本公司而言属于新技术、新产品，存在一定

的技术、质量和市场风险。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增加投资， 将对公司的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公司长期以来对投资项目已经形成了有效的管理模

式，公司将强化管理力度，保证对扩产实施有效的管控。

因此，本次对外投资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600293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临

2011-022

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奖励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2

月

13

日，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当阳市人民政府

1700

万元奖励资金， 其中

2011

年度产品研发奖励资金

500

万元、

2011

年度节能减排奖励资金

600

万元、

2011

年度税收返还

600

万

元。

此次收到的

1700

万元奖励资金，对本公司

2011

年度收益将产生一定影响。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编号：

2011-010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庄桥街道邵余

等村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收到宁波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11

年

12

月

12

日签发的 《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施工招标中标通知书》，根据该中标通知书，公司为庄桥街道邵余等村拆迁安置房建设

项目中标单位。该工程位于宁波市庄桥街道应家村，主体为框架结构，建设内容包括地上建筑及地下建筑。工

程总建筑面积

155192

平方米，中标造价为人民币

441,966,223

元，即人民币肆亿肆仟壹佰玖拾陆万陆仟贰佰

贰拾叁元（大写），中标工期

760

日历天。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3

日


